
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 

資料文件

 

 

2013 年施政報告  

民政事務局的施政措施  

 

 

理念  

 

 法律援助的政策目標是確保所有具合理理據提出訴

訟或抗辯的人，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。本文

件旨在闡述民政事務局有關法律援助的施政措施。  

 

 

持續推行的措施  

 

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 

 

2. 現時政府資助當值律師服務推行「免費法律諮詢計

劃」（「諮詢計劃」），向市民提供免費的初步法律意見。目前

有超過 900 名律師參與諮詢計劃，每年處理約 6 600 宗個案。

政府會繼續與當值律師服務和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合作，加強

推廣及招募工作，以鼓勵更多律師參與諮詢計劃。  

 

3. 為鼓勵更多法律專業人員向市民提供義務法律服

務，我們舉辦了首次「民政事務局義務法律服務表揚計劃」

（「表揚計劃」）。凡在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

月三十日的表揚期內，提供最少 25 小時義務法律服務的法

律專業人員，以及致力推動義務法律服務的律師事務所 1，均

獲得表揚。表揚計劃反應踴躍，共有 254 名法律專業人員及

31 家律師行在該計劃下獲得表揚，頒獎禮已於二零一二年十

二月十三日舉行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公司組獎項表揚符合以下條件的律師行：無論在政策、理念或使命方面，均

致力推動義務法律服務；以及有關律師行內法律專業人員在表揚期內所提供

的義務法律服務累計時數，超過 25 小時乘以該律師行法律專業人員總數的百

分之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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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試驗計劃  

 

4.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二年二月二

十七日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（「事務委員會」）會

議上，我們簡介了當局擬議推行的「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

供法律意見的兩年期試驗計劃」（「試驗計劃」）。因應事務委

員會原則上的支持，我們正籌劃在二零一三年年初推出試驗

計劃。計劃的目的是提供與法庭審訊有關的程序上的意見，

以協助無律師代表訴訟人。  

 

5. 我們已成立「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督導

委員會」（「督導委員會」），監督試驗計劃的運作及提供意

見。督導委員會由彭鍵基法官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兩個法律

專業團體的代表，以及來自不同背景（包括社會福利、專業

及學術界）的人士。待試驗計劃的運作細節落實後，我們會

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相關資料。  

 

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 

 

6.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日，立法會通過根據《法律援助

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（第 91 章）動議的決議案（「決議案」），擴

大普通法律援助計劃（「普通計劃」）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

（「輔助計劃」）的涵蓋範圍，以納入更多種類的民事法律程

序 2。  

 

7.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

據《條例》制訂了《2012 年法律援助（修訂）規例》及《2012

年法律援助（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（「《修訂

規例》」），就輔助計劃經擴大後新增的法律程序訂定申請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 有關法律修訂包括：   

(a)  擴大普通計劃的涵蓋範圍，以納入關於在銷售證券衍生工具、貨幣期貨或

其他期貨合約時涉及詐騙、失實陳述或欺騙情況的金錢申索；   

(b)  擴大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，以納入下列類別金額超過 60,000 元的申索：  

( i)  關於執業會計師、註冊建築師、註冊專業工程師、註冊專業測量師、

註冊專業規劃師、認可土地測量師、地產代理，以及註冊園境師的

專業疏忽的申索；   

( i i )  關於保險人或其中介人在銷售個人保險產品時涉及疏忽的申索；及  

( i i i )  就售賣已落成或未落成的一手住宅物業而向賣方提出的金錢申索；

以及  

(c)  擴大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，在由僱主或僱員為針對勞資審裁處所作裁決而

提出的上訴中，為僱員提供法律代表，不論爭議金額為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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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及分擔費比率。決議案及《修訂規例》已於二零一二年十

一月三十日生效。  

 

8.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，我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

准，注資 1 億元予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，以支持輔助計劃

經擴大後的運作。  

 

9. 因應經擴大的輔助計劃的實施，我們會監察就新增法

律程序提出的申請及有關個案對輔助計劃基金的影響，並邀

請法律援助服務局根據實際經驗，進一步檢討輔助計劃的涵

蓋範圍。我們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的進度。  

 

 

 

 

民政事務局  

二零一三年一月  

 

 

 




